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 

113年度審原簡字第49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劉俊傑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 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0158

號），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（113年度審原易字第47

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劉俊傑犯傷害罪，處拘役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
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補充如下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

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：

　㈠犯罪事實部分

　　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「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」後補充

「（被訴傷害黎永明部分，由本院另為不受理之判決）」。

　㈡證據部分

　　補充「被告劉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。　　　　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論罪
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
　㈡科刑　　

　　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意見並控制情緒，竟徒手傷

害告訴人蔡宣芸，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，顯見

未能尊重他人人格及身體法益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坦

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黎永明達成調解，並賠償新臺幣7萬

元，惟因與告訴人蔡宣芸就賠償金額未有共識而未成立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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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，可見被告尚有彌補本案所生危害之誠意，態度尚可，並

考量告訴人蔡宣芸所受傷勢非重、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肄

業之智識程度、無業、經濟狀況貧寒、於偵訊時陳稱育有2

名年幼子女之生活狀況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

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

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
本案經檢察官李安蕣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古御詩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維傑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俊傑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4樓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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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劉俊傑與黎永明、蔡宣芸夫妻素不相識，於民國113年4月6

日0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妮豪鮮魚館KTV，劉

俊傑因故與黎永明生口角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揮打黎

永明、蔡宣芸，致黎永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狀、

臉部多處擦挫傷併右眼眶腫脹瘀血及右內眼角約1公分撕裂

傷、左上臂、前臂、手肘及雙膝擦挫傷，胸部挫傷併左側第

六第七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，蔡宣芸受有臉部挫傷、鼻

部挫傷併鼻血之傷害。

二、案經黎永明、蔡宣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

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

1 被告劉俊傑於警詢及偵查

中之供述

上揭時地，被告與告訴人黎

永明因故起口角，徒手揮打

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致成

傷等事實。

2 告訴人黎永明於警詢及偵

查中之供述

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

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

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3 告訴人蔡宣芸於警詢及偵

查中之供述

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

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

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4 證人陳志忠於警詢及偵查

中之證述

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對告訴

人黎永明心生不滿，朝告訴

人黎永明揮拳，並揮打告訴

人黎永明之妻蔡宣芸等事

實。

5 證人黃緯豪於警詢之證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與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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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李安蕣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 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林　耘 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人黎永明、蔡宣芸生口角，

而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臉

上都流血受傷等事實。

6 證人曾嘉瑋於於警詢之證

述 

上揭時地，告訴人黎永明躺

在地上，臉部受傷之事實。

7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

明書2份

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分別

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
8 現場及告訴人黎永明、蔡

宣芸傷勢照片5張

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受有

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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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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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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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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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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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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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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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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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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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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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%, 80%, 100%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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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  
113年度審原簡字第4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劉俊傑




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  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），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（113年度審原易字第47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劉俊傑犯傷害罪，處拘役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補充如下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：
　㈠犯罪事實部分
　　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「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」後補充「（被訴傷害黎永明部分，由本院另為不受理之判決）」。
　㈡證據部分
　　補充「被告劉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。　　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論罪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科刑　　
　　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意見並控制情緒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蔡宣芸，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，顯見未能尊重他人人格及身體法益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黎永明達成調解，並賠償新臺幣7萬元，惟因與告訴人蔡宣芸就賠償金額未有共識而未成立調解，可見被告尚有彌補本案所生危害之誠意，態度尚可，並考量告訴人蔡宣芸所受傷勢非重、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無業、經濟狀況貧寒、於偵訊時陳稱育有2名年幼子女之生活狀況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李安蕣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古御詩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維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俊傑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4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俊傑與黎永明、蔡宣芸夫妻素不相識，於民國113年4月6日0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妮豪鮮魚館KTV，劉俊傑因故與黎永明生口角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揮打黎永明、蔡宣芸，致黎永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狀、臉部多處擦挫傷併右眼眶腫脹瘀血及右內眼角約1公分撕裂傷、左上臂、前臂、手肘及雙膝擦挫傷，胸部挫傷併左側第六第七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，蔡宣芸受有臉部挫傷、鼻部挫傷併鼻血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黎永明、蔡宣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劉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與告訴人黎永明因故起口角，徒手揮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致成傷等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黎永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蔡宣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

		4

		證人陳志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對告訴人黎永明心生不滿，朝告訴人黎永明揮拳，並揮打告訴人黎永明之妻蔡宣芸等事實。



		5

		證人黃緯豪於警詢之證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與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生口角，而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臉上都流血受傷等事實。



		6

		證人曾嘉瑋於於警詢之證述 

		上揭時地，告訴人黎永明躺在地上，臉部受傷之事實。



		7

		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

		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分別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


		8

		現場及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傷勢照片5張

		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李安蕣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 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林　耘 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 
113年度審原簡字第49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劉俊傑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  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0158
號），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（113年度審原易字第47號
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劉俊傑犯傷害罪，處拘役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
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補充如下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
    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：
　㈠犯罪事實部分
　　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「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」後補充「
    （被訴傷害黎永明部分，由本院另為不受理之判決）」。
　㈡證據部分
　　補充「被告劉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。　　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論罪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科刑　　
　　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意見並控制情緒，竟徒手傷
    害告訴人蔡宣芸，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，顯見
    未能尊重他人人格及身體法益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坦
    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黎永明達成調解，並賠償新臺幣7萬元
    ，惟因與告訴人蔡宣芸就賠償金額未有共識而未成立調解，
    可見被告尚有彌補本案所生危害之誠意，態度尚可，並考量
    告訴人蔡宣芸所受傷勢非重、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肄業之
    智識程度、無業、經濟狀況貧寒、於偵訊時陳稱育有2名年
    幼子女之生活狀況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
    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
    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
    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李安蕣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古御詩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維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下罰金。
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俊傑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4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
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俊傑與黎永明、蔡宣芸夫妻素不相識，於民國113年4月6
    日0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妮豪鮮魚館KTV，劉俊傑
    因故與黎永明生口角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揮打黎永明
    、蔡宣芸，致黎永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狀、臉部
    多處擦挫傷併右眼眶腫脹瘀血及右內眼角約1公分撕裂傷、
    左上臂、前臂、手肘及雙膝擦挫傷，胸部挫傷併左側第六第
    七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，蔡宣芸受有臉部挫傷、鼻部挫
    傷併鼻血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黎永明、蔡宣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
    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劉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與告訴人黎永明因故起口角，徒手揮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致成傷等事實。 2 告訴人黎永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 3 告訴人蔡宣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 4 證人陳志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對告訴人黎永明心生不滿，朝告訴人黎永明揮拳，並揮打告訴人黎永明之妻蔡宣芸等事實。 5 證人黃緯豪於警詢之證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與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生口角，而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臉上都流血受傷等事實。 6 證人曾嘉瑋於於警詢之證述  上揭時地，告訴人黎永明躺在地上，臉部受傷之事實。 7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分別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 8 現場及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傷勢照片5張 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李安蕣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 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林　耘 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  
113年度審原簡字第49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劉俊傑






指定辯護人 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  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），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（113年度審原易字第47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劉俊傑犯傷害罪，處拘役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補充如下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：
　㈠犯罪事實部分
　　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「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」後補充「（被訴傷害黎永明部分，由本院另為不受理之判決）」。
　㈡證據部分
　　補充「被告劉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。　　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論罪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科刑　　
　　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意見並控制情緒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蔡宣芸，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，顯見未能尊重他人人格及身體法益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黎永明達成調解，並賠償新臺幣7萬元，惟因與告訴人蔡宣芸就賠償金額未有共識而未成立調解，可見被告尚有彌補本案所生危害之誠意，態度尚可，並考量告訴人蔡宣芸所受傷勢非重、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無業、經濟狀況貧寒、於偵訊時陳稱育有2名年幼子女之生活狀況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李安蕣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古御詩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維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俊傑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4樓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俊傑與黎永明、蔡宣芸夫妻素不相識，於民國113年4月6日0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妮豪鮮魚館KTV，劉俊傑因故與黎永明生口角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揮打黎永明、蔡宣芸，致黎永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狀、臉部多處擦挫傷併右眼眶腫脹瘀血及右內眼角約1公分撕裂傷、左上臂、前臂、手肘及雙膝擦挫傷，胸部挫傷併左側第六第七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，蔡宣芸受有臉部挫傷、鼻部挫傷併鼻血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黎永明、蔡宣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劉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與告訴人黎永明因故起口角，徒手揮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致成傷等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黎永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

		3

		告訴人蔡宣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



		4

		證人陳志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對告訴人黎永明心生不滿，朝告訴人黎永明揮拳，並揮打告訴人黎永明之妻蔡宣芸等事實。



		5

		證人黃緯豪於警詢之證述

		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與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生口角，而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臉上都流血受傷等事實。



		6

		證人曾嘉瑋於於警詢之證述 

		上揭時地，告訴人黎永明躺在地上，臉部受傷之事實。



		7

		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

		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分別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


		8

		現場及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傷勢照片5張

		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李安蕣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 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林　耘 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 
113年度審原簡字第49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劉俊傑



指定辯護人 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  
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），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（113年度審原易字第47號），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劉俊傑犯傷害罪，處拘役拾伍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補充如下外，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（如附件）之記載：
　㈠犯罪事實部分
　　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「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」後補充「（被訴傷害黎永明部分，由本院另為不受理之判決）」。
　㈡證據部分
　　補充「被告劉俊傑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之自白」。　　　　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論罪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科刑　　
　　爰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意見並控制情緒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蔡宣芸，使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害，顯見未能尊重他人人格及身體法益，所為應予非難；兼衡被告坦承犯行，已與告訴人黎永明達成調解，並賠償新臺幣7萬元，惟因與告訴人蔡宣芸就賠償金額未有共識而未成立調解，可見被告尚有彌補本案所生危害之誠意，態度尚可，並考量告訴人蔡宣芸所受傷勢非重、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、無業、經濟狀況貧寒、於偵訊時陳稱育有2名年幼子女之生活狀況、素行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。
本案經檢察官李安蕣提起公訴，檢察官郭騰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十庭　法　官　古御詩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維傑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0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件：
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10158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劉俊傑　男　45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2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1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00號4樓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劉俊傑與黎永明、蔡宣芸夫妻素不相識，於民國113年4月6日0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妮豪鮮魚館KTV，劉俊傑因故與黎永明生口角，竟基於傷害之犯意，徒手揮打黎永明、蔡宣芸，致黎永明因而受有頭部外傷併腦震盪症狀、臉部多處擦挫傷併右眼眶腫脹瘀血及右內眼角約1公分撕裂傷、左上臂、前臂、手肘及雙膝擦挫傷，胸部挫傷併左側第六第七非位移性肋骨骨折等傷害，蔡宣芸受有臉部挫傷、鼻部挫傷併鼻血之傷害。
二、案經黎永明、蔡宣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劉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與告訴人黎永明因故起口角，徒手揮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致成傷等事實。 2 告訴人黎永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 3 告訴人蔡宣芸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毆打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，導致渠等分別受有上揭傷害等事實。 4 證人陳志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對告訴人黎永明心生不滿，朝告訴人黎永明揮拳，並揮打告訴人黎永明之妻蔡宣芸等事實。 5 證人黃緯豪於警詢之證述 上揭時地，被告因故與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生口角，而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臉上都流血受傷等事實。 6 證人曾嘉瑋於於警詢之證述  上揭時地，告訴人黎永明躺在地上，臉部受傷之事實。 7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 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分別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 8 現場及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傷勢照片5張 告訴人黎永明、蔡宣芸受有上揭傷害之事實。 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　李安蕣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　 年　　6　　 月　　 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　林　耘 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50 萬
元以下罰金。
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人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
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
